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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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8）

（優先股股份代號：4612）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控股股東增持本行股份達到 1 %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如下公告已於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20年9月13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張金良先生；執行董事郭新雙先生、張學文先生及姚紅女士；非執
行董事韓文博先生、劉堯功先生、劉悅先生及丁向明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傅廷美先生、溫鐵軍先生、鍾瑞明先生、胡
湘先生及潘英麗女士。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構，並不受限於香港金融管
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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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58 证券简称：邮储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行股份达到 1%的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2019 年 12月 10日至 2020 年 9 月 1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本行 869,786,091股，增持金

额 4,570,716,791元，增持股份数已达到本行已发行普通股总

股份的 1%。本次权益变动后，邮政集团持有本行股份比例从

64.21%增加至 65.21%。

2020年 9月 10日，本行接到邮政集团关于增持本行股份的相关

通知，现将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名称 邮政集团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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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权益变动

时间
2020年 9月 10日

权益变动

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股）

增持

比例

集中竞价
2019/12/10-

2020/9/10
A股 837,500,091 0.96%

集中竞价
2019/12/10-

2020/9/10
H股 32,286,000 0.04%

合计 — — 869,786,091 1.00%

邮政集团计划自 2019年 12月 10日起十二个月内择机增持本行

股份，增持金额不少于 25亿元，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具体内容详

见 2019年 12月 9日本行披露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公告》。

另外，邮政集团计划自 2020年 4月 24日起六个月内择机增持本

行股份，增持金额不少于 5,000万元，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具体内

容详见 2020年 4月 24日本行披露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稳定股价方案的公告》。

2019年12月10日至2020年9月10日，邮政集团以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买入方式累计增持本行869,786,091股，增持金

额4,570,716,791元，增持股份数已达到本行已发行普通股总股份的

1%。截至2020年9月10日，邮政集团合计持有本行56,717,719,873股，

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总股份的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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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

本比例

邮政

集团

国有法人股 55,847,933,782 64.21% 56,717,719,873 65.21%

合计 55,847,933,782 64.21% 56,717,719,873 65.21%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形。

（二）本次权益变动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

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邮政集团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本行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本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


